
政府當局就助理法律顧問政府當局就助理法律顧問政府當局就助理法律顧問政府當局就助理法律顧問

於四月十九日及四月二十三日的於四月十九日及四月二十三日的於四月十九日及四月二十三日的於四月十九日及四月二十三日的

文件中所提出意見的回應文件中所提出意見的回應文件中所提出意見的回應文件中所提出意見的回應 *

（* 法案委員會秘書附註：助理法律顧問於4月 19日發出的函件及於4
月23日利用傳真發出的函件中文本，現載於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1。）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對於根據將經《2001年電訊 (修訂 )條例草案》作出修訂的《電
訊條例》 (第106章 )訂立的附屬法例（簡稱「規例」）擬稿，助理法律
顧問在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向我們提出意見，並且再就《2001年電
訊 (修訂 )條例草案》提出進一步意見。以下是我們對該等意見的回應。

電訊電訊電訊電訊 (釐定頻譜使用費的方法釐定頻譜使用費的方法釐定頻譜使用費的方法釐定頻譜使用費的方法 )(第三代移動服務第三代移動服務第三代移動服務第三代移動服務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1) 「頻譜使用費」的定義

由於規例是根據第 32I條而訂立，所以主體條例內「頻譜使用費」一詞
的定義同樣適用於上述規例。該詞的涵義廣泛，足以容許頻譜使用費

依據規例擬稿第3、4、5、和6條所訂明的不同方式或方法計算或得出。
因此，沒有必要在規例擬稿內為該詞下定義。

(2)  擬議第3條

(a) 在第在第在第在第 (b)(i)段中段中段中段中，何謂，何謂，何謂，何謂「適用於最高共同專營權費百分率的有關最「適用於最高共同專營權費百分率的有關最「適用於最高共同專營權費百分率的有關最「適用於最高共同專營權費百分率的有關最

低費用」？這是否與第低費用」？這是否與第低費用」？這是否與第低費用」？這是否與第 (ii)(B)段所指的段所指的段所指的段所指的「以最高共同專營權費百分「以最高共同專營權費百分「以最高共同專營權費百分「以最高共同專營權費百分

率為基準的有關最低費用」相同？率為基準的有關最低費用」相同？率為基準的有關最低費用」相同？率為基準的有關最低費用」相同？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正如我們於四月六日向法案委員會所發出名為「政府當局就《2001
年電訊 (修訂 )條例草案》所擬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的
文件第4段所解釋，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就發出第三代流動服務
牌照所訂定的最低頻譜使用費將包含：

(1) 最低專營權費百分率以及按照該最低專營權費百分率計
算十五年牌照期內應繳付的頻譜使用費，兩者整體將構

成通稱的「底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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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據從第四名成功投得牌照的競投商所得出的最高共同
專營權費百分率，計算十五年牌照期的最低頻譜使用

費。

第 (b)(i)段所提及的「適用於最高共同專營權費百分率的有關最低
費用」和第 (ii)B段所提及的「以最高共同專營權費百分率為基準
的有關最低費用」均是上文第 (2)點所指的最低頻譜使用費。前者
指在牌照首五年有效期內的每年費用，而後者則指在牌照首五年

後餘下的牌照有效期內的每年最低費用。

(b) 第第第第 (b)(i)段及第段及第段及第段及第 (ii)(B)段所述的段所述的段所述的段所述的「有關最低費用」「有關最低費用」「有關最低費用」「有關最低費用」，是否打算會在擬，是否打算會在擬，是否打算會在擬，是否打算會在擬

議第議第議第議第 7條中指明？若然條中指明？若然條中指明？若然條中指明？若然，是否有必要在擬議第，是否有必要在擬議第，是否有必要在擬議第，是否有必要在擬議第 7條中清楚訂明條中清楚訂明條中清楚訂明條中清楚訂明，該，該，該，該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b)(ii)段所述的段所述的段所述的段所述的「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百分率」，包括，包括，包括，包括「最高共同專營權費百分率」？「最高共同專營權費百分率」？「最高共同專營權費百分率」？「最高共同專營權費百分率」？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第 (b)(i)段及第 (ii)(B)段所提及的「有關最低費用」，是將會在擬議
第7條中指明的。擬議第7(b)(ii)條訂明會參照某個百分率來釐訂有
關最低費用，而「百分率」一詞屬於一種通稱，其含義廣泛，足

以涵蓋「最高共同專營權費百分率」。因此，沒有必要為明確訂明

這一點而修訂第7條。

(3) 擬議第7條

(a) 為求與當局擬就條例草案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一致為求與當局擬就條例草案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一致為求與當局擬就條例草案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一致為求與當局擬就條例草案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一致，，，，

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在該規例擬稿中加入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在該規例擬稿中加入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在該規例擬稿中加入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在該規例擬稿中加入「事件」一詞的定義？「事件」一詞的定義？「事件」一詞的定義？「事件」一詞的定義？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由於該規例是根據第32I條而訂立，所以主體條例內「事件」一詞
的定義同樣適用於該規例。當局沒有必要在該規例內另外為該詞

下定義。

(b) 該規例擬稿擬議第該規例擬稿擬議第該規例擬稿擬議第該規例擬稿擬議第 1條已訂明條已訂明條已訂明條已訂明「有關最低費用」一詞的定義「有關最低費用」一詞的定義「有關最低費用」一詞的定義「有關最低費用」一詞的定義。然而。然而。然而。然而，，，，

在第在第在第在第 (b)(iii)段中段中段中段中，就，就，就，就「「「「2項或多於項或多於項或多於項或多於 2 項的一系列最低費用」而言項的一系列最低費用」而言項的一系列最低費用」而言項的一系列最低費用」而言，，，，

「有關最低費用」一詞似乎可理解為用以描述最低費用的用語「有關最低費用」一詞似乎可理解為用以描述最低費用的用語「有關最低費用」一詞似乎可理解為用以描述最低費用的用語「有關最低費用」一詞似乎可理解為用以描述最低費用的用語。。。。

這是否反映政府當局的用意？為求清晰這是否反映政府當局的用意？為求清晰這是否反映政府當局的用意？為求清晰這是否反映政府當局的用意？為求清晰 見見見見，應否改善此段的草，應否改善此段的草，應否改善此段的草，應否改善此段的草

擬方式？擬方式？擬方式？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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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擬議第7 (b)(iii)條的含義並非取決於「有關最低費用」一詞的定
義，反而是「有關最低費用」一詞的定義取決於擬議第 7 (b)(iii)
條及第7條的其他條文。根據第1章第 7(2)條，「有關最低費用」一
詞中的「費用」二字包括其眾數。此外，根據擬議第7 (b)(iii)條，
由於「2項或多於2 項的一系列最低費用」是與「某事件或一系列
事件的發生」相連，所以在任何一段期間只須繳付一項有關最低

費用。因此，「有關最低費用」一詞及擬議第7 (b)(iii)條現時的草
擬方式，正確反映政府當局的用意。

(c) 在第在第在第在第 (b)(v)段中段中段中段中，何謂，何謂，何謂，何謂「另一最低費用」？在什麼情況下才會出現「另一最低費用」？在什麼情況下才會出現「另一最低費用」？在什麼情況下才會出現「另一最低費用」？在什麼情況下才會出現

「另一最低費用」？「另一最低費用」？「另一最低費用」？「另一最低費用」？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提述「另一最低費用」是為了准許參照另一最低費用所採用的任

何計算方式來釐定某段期間的最低費用，或參照某項最低費用 (因
未有發生某有關事件而無須繳付 )所採用的任何計算方式來釐定
最低費用。當然，擬議第 7(b)(v)條並非指同時須繳付 2項最低費
用。

(4) 擬議第9條

(a) 某頻譜使用費的釐定如何會關乎持牌人的帳目？此條文是否旨在某頻譜使用費的釐定如何會關乎持牌人的帳目？此條文是否旨在某頻譜使用費的釐定如何會關乎持牌人的帳目？此條文是否旨在某頻譜使用費的釐定如何會關乎持牌人的帳目？此條文是否旨在

訂明訂明訂明訂明，凡參照持牌人的帳目來釐定某頻譜使用費時，凡參照持牌人的帳目來釐定某頻譜使用費時，凡參照持牌人的帳目來釐定某頻譜使用費時，凡參照持牌人的帳目來釐定某頻譜使用費時，此條文即適，此條文即適，此條文即適，此條文即適

用？若然用？若然用？若然用？若然，應否在此條中以更清晰的方法反映此點？，應否在此條中以更清晰的方法反映此點？，應否在此條中以更清晰的方法反映此點？，應否在此條中以更清晰的方法反映此點？

(b) 在擬議第在擬議第在擬議第在擬議第 9(d)條中條中條中條中，須為釐定該頻譜使用費的目的而使用有關帳目，須為釐定該頻譜使用費的目的而使用有關帳目，須為釐定該頻譜使用費的目的而使用有關帳目，須為釐定該頻譜使用費的目的而使用有關帳目

者者者者，是否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若然，是否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若然，是否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若然，是否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若然，則將會使用有關帳目者，則將會使用有關帳目者，則將會使用有關帳目者，則將會使用有關帳目者，，，，

其實是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而非電訊管理局局長其實是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而非電訊管理局局長其實是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而非電訊管理局局長其實是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而非電訊管理局局長。為此。為此。為此。為此，當局，當局，當局，當局

應否在此條中清楚訂明此點應否在此條中清楚訂明此點應否在此條中清楚訂明此點應否在此條中清楚訂明此點，以免該條可解釋為，以免該條可解釋為，以免該條可解釋為，以免該條可解釋為：使用有關帳目：使用有關帳目：使用有關帳目：使用有關帳目

以釐定該使用費以釐定該使用費以釐定該使用費以釐定該使用費，屬電訊管理局局長可根據該條採取的行動？，屬電訊管理局局長可根據該條採取的行動？，屬電訊管理局局長可根據該條採取的行動？，屬電訊管理局局長可根據該條採取的行動？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a)和和和和 (b)

擬議第 3(b)(ii)(A)條提及頻譜使用費可包含由持牌人網絡營業額
乘以最高共同專營權費百分率所得的「專營權費」。「網絡營業額」

被界定為持牌人帳目所反映的「收入」。當局有必要參照持牌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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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目來計算和釐定牌照期內持牌人須繳付專營權費的實際款額。

根據《電訊條例》第7H條，電訊管理局局長獲賦權指明持牌人所
須採納的會計準則。因此，規例擬稿擬議第9條規定持牌人必須依
照《電訊條例》第 7H條所指明的會計常規保存帳目。當局打算讓
電訊管理局局長 (而非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 )負責為上述目的而
審視有關持牌人的帳目。現時規例擬稿第9條已正確反映有關的政
策意圖。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1) 第 2條

鑑於鑑於鑑於鑑於《《《《 2001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 (2000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36號號號號 )提出的新訂第提出的新訂第提出的新訂第提出的新訂第7條已於條已於條已於條已於

2001年年年年 4月月月月 1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條例草案第 2條對該修訂條例的提述是否應予刪條對該修訂條例的提述是否應予刪條對該修訂條例的提述是否應予刪條對該修訂條例的提述是否應予刪

除？除？除？除？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備悉。該項提述可藉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訂建議的形式予以刪除。不

過，即使該項提述不予刪除，亦不會影響條例草案第2條的效用，因為
「經《2000年電訊 (修訂 )條例》(2000年第 36號 )修訂的」等字眼純屬贅
言。

(2) 中文本

回應回應回應回應

我們正與中文法律草擬專員討論有關的建議。如有更新的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訂建議，我們會提交委員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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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函件傳真函件傳真函件傳真函件

傳真號碼：2511 1458
總頁數：(6)

香港

㆗區花園道

美利大廈 2樓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

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

（經辦㆟： 首席助理局長(E)
傳小慧女士）

傳女士：

《《《《2001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年電訊（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修訂）條例草案》

本㆟現正研究當局擬根據經㆖述條例草案修訂的《電訊條例》（第 106章）訂立
的附屬法例擬稿。現謹就附屬法例擬稿提出意見如㆘――

《電訊《電訊《電訊《電訊（釐定頻譜使用（釐定頻譜使用（釐定頻譜使用（釐定頻譜使用費的方法）費的方法）費的方法）費的方法）（第㆔代移動服務）規例》（第㆔代移動服務）規例》（第㆔代移動服務）規例》（第㆔代移動服務）規例》

(1) “頻譜使用費”的定義

該規例擬稿擬議第 3、4、5及 6條均有提述“頻譜使用費”，但“頻譜使用費”
㆒詞在該等條文㆗似乎指不同數額的款項。為求清晰起見，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在規例

擬稿㆗界定此詞的定義？雖然“頻譜使用費”的定義已於條例草案㆗訂明，但該詞的

定義似乎僅適用於主體條例第 32I 條，至於有關定義是否同樣適用於該規例擬稿，似
乎並沒有清楚界定。

(2) 擬議第 3條

(a) 在第(b)(i)段㆗，何謂“適用於最高共同專營權費百分率的有關最低費
用”？這是否與第(ii)(B)段所指的“以最高共同專營權費百分率為基準
的有關最低費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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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第(b)(i)段及第(ii)(B)段所述的“有關最低費用”，是否打算會在擬議第 7

條㆗指明？若然，是否有必要在擬議第 7 條㆗清楚訂明，該條第(b)(ii)

段所述的“百分率”，包括“最高共同專營權費百分率”？

(3) 擬議第 7條

(a) 為求與當局擬就條例草案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㆒致，政府當局

會否考慮在該規例擬稿㆗加入“事件”㆒詞的定義？

(b) 該規例擬稿擬議第 1條已訂明“有關最低費用”㆒詞的定義。然而，在

第(b)(iii)段㆗，就“2項或多於 2項的㆒系列最低費用”而言，“有關最

低費用”㆒詞似乎可理解為用以描述最低費用的用語。這是否反映政府

當局的用意？為求清晰起見，應否改善此段的草擬方式？

(c) 在第(b)(v)段㆗，何謂“另㆒最低費用”？在甚麼情況㆘才會出現“另㆒

最低費用”？

(4) 擬議第 9條

(a) 某頻譜使用費的釐定如何會關乎持牌㆟的帳目？此條文是否旨在訂明，

凡參照持牌㆟的帳目來釐定某頻譜使用費時，此條文即適用？若然，應

否在此條㆗以更清晰的方法反映此點？

(b) 在擬議第 9(d)條㆗，須為釐定該頻譜使用費的目的而使用有關帳目者，

是否資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若然，則將會使用有關帳目者，其實是資

訊科技及廣播局局長而非電訊管理局局長。為此，當局應否在此條㆗清

楚訂明此點，以免該條可解釋為：使用有關帳目以釐定該使用費，屬電

訊管理局局長可根據該條採取的行動？

《電訊《電訊《電訊《電訊（指定須繳付頻譜使用費的頻帶）令》（指定須繳付頻譜使用費的頻帶）令》（指定須繳付頻譜使用費的頻帶）令》（指定須繳付頻譜使用費的頻帶）令》

此令在法律及草擬兩方面均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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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條例草案提出的進㆒步意見就條例草案提出的進㆒步意見就條例草案提出的進㆒步意見就條例草案提出的進㆒步意見

(1) 條例草案第 2條

鑑於《2000 年電訊（修訂）條例》（2000 年第 36 號）提出的新訂第 7 條已於

2001年 4月 1日生效，條例草案第 2條對該修訂條例的提述是否應予刪除？

(2) ㆗文本

本㆟對條例草案㆗文本的意見，已在隨函附㆖的相關各頁內標明，以便閣㆘參

閱。

懇請早日賜覆。

助理法律顧問

（簽署）

（馮秀娟小姐）

連附件

副本致：法律顧問

2001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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